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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式非法集资案中犯罪数额的审查判断
□许 浩

集团式非法集资案件， 往往人员众多、 内部层级结构复杂、 资金流向繁杂、 账目混乱， 在犯罪数额的认定上难度较大。 当前司法实践中， 对非法集资数

额的认定一般都依赖于司法会计鉴定。 但由于司法会计鉴定所依据原始资料的不完整、 不同途径获取的非法集资数额证据间存在矛盾等原因， 导致司法会计

鉴定意见本身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往往会受到当事人的质疑和挑战。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在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中， 尤其是集资参与人动辄几千人甚至数万人、

几十万人的情况下， 如果期望犯罪嫌疑人供述、 被害人陈述、 证人证言与银行流水、 收据、 对账单等书证或者与电子数据、 司法会计鉴定之间不存在矛盾，

且证据齐全、 相互印证恐怕过于理想化。

那么， 在集团式非法集资案件中， 如何高效审查相关证据， 正确判断犯罪数额呢？ 笔者认为， 应重点围绕当事人对犯罪数额提出的异议及相关证据进行

审查。 司法实践中， 当事人对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认定的犯罪数额提出的异议主要在于以下八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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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认定的集资诈骗犯罪数额未

扣除部分被害人收到的返利数额

集资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规则不同

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的犯罪数额原则上是以吸收的全

部公众存款数额累计计算， 但集资诈骗

罪的犯罪数额一般以“入金” 和“出金”

的差额计算， 不管是以返本、 付息还是

以返利等何种名义， 已经向被害人兑付

的数额都应当从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数额

中予以扣除。 因此， 如果被告人提出集

资诈骗犯罪数额的计算未扣除已向部分

被害人返利金额的辩解， 就应当仔细审

查司法会计鉴定意见、 被害人陈述等证

据， 必要时还应通过询问鉴定人、 被害

人等查证被告人辩解的情况是否存在以

及涉及数额。 司法实践中， 因认定犯罪

数额过分依赖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而忽视

被告人辩解， 导致犯罪数额认定有误而

被二审纠正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如在徐

某、 张某集资诈骗案中， 一审法院认定

的集资诈骗犯罪数额就因未扣除部分被

害人收到的返利 260 余万元而被二审裁

判纠正。

第二，实际的非法集资数额没有那么多，因为集资参与

人在投资时存在预扣利息的情况

根据法律规定， 借款的利息不得预

先在本金中扣除。 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

除的， 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

并计算利息。 如果案件中确实存在预扣

利息的情况， 预扣的利息部分是不能计

入非法集资数额的。 对此， 首先要审查

公司记账表、 集资参与人的转账汇款凭

证、 证人证言等， 以确定案件中集资参

与人预扣利息的情况是否存在。 其次，

还要审查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认定非法集

资数额的依据和方法，如果鉴定意见是根

据公司的电子记账表认定非法集资数额，

而公司的电子记账表与银行入账又不匹

配， 则有可能存在被告人所称的问题，这

就需要更进一步的细节审查来最终认定；

如果鉴定意见是根据银行转账记录认定

非法集资数额， 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

为即使集资参与人真的预扣利息，审计认

定的非法集资数额也是实际的“入金”数

额，被告人的辩解也就不能成立。

第三， 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认定的非法集资数额包括被

告人本人及其亲友的投资数额，未予以扣除

对此， 应审查银行流水、 对账单等

证据， 明确是否存在被告人及其亲友投

资以及投资的数额。 对于被告人本人投

入的资金， 应从其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

但应计入其上一层级的被告人的犯罪数

额。 对于被告人亲友所投入的金额， 应

当区分情况决定是否扣除： 第一种情况，

被告人同时向不特定对象及其亲友吸收

资金的， 此时亲友已成为社会公众的一

部分， 故应当一并计入吸收数额。 但对

于以被告人妻子、 丈夫或未成年子女名

义投入的资金， 鉴于前述投入钱款通常

为家庭共有财产或被告人以家庭成员名

义投入， 一般应从吸收数额中扣除， 当

然， 该部分金额仍应计入被告人上一层

级的其他被告人的犯罪数额。 第二种情

况， 如果被告人先向亲友吸收资金， 之

后再向其他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 鉴

于被告人前一阶段吸收资金的行为尚难

认定具有社会性， 故在认定吸收数额时

一般应予扣除。 此外， 还应审查司法会

计鉴定意见明细， 必要时询问鉴定人，

查明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对于被告人提出

的本人及其亲友的投资数额中应予扣除

的部分是否已经在其犯罪数额中扣除，

如若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在认定犯罪数额

时已经扣除了应予扣除部分， 对被告人

的辩解即可不予采纳。

第四， 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认定的非法集资数额存在重

复计算，因为包含同一笔钱款重复投资的情况

对此， 应审查银行流水、 电子账目

等相关证据， 以确定是否存在同一笔钱

款重复投资的事实。

实践中， 可将重复投资金额区分为

仅在账面上滚动投资与实际提取、 控制

投资款后再行投资两种情形。 对于账面

滚动投资的金额， 应当从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数额中予以扣除； 对于投资人实际

提取、 控制钱款后再投资的， 则不应从

犯罪数额中扣除。

之所以作这样的区分， 是因为投资

人实际提取、 控制钱款后再投资的， 从

证据上很难认定系同一笔钱款重复投资，

而且实际提取、 控制投资钱款后， 其对

于决定是否继续投资有完全的意志自由，

该笔钱款已经不在被告人的控制之下，

故投资人再次投资和首次投资已经没有

本质区别。 而在账面滚动投资的情况下，

该笔钱款始终处于被告人的控制之下，

如果重复计算， 难免会造成罪刑的不平

衡。 比如， 一笔 50万元的资金一次性投

入 6个月与一笔 50万元资金投入 3 个月

后再账面滚动投资 3 个月相比， 二者在

社会危害性上没有本质区别。 如果对后

者累计计算， 吸收金额为 100 万元， 属

于数额巨大， 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而对前者则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这就导致对社会危害性基

本一致的集资行为在刑罚适用上明显不

平衡。 除了对是否存在同笔钱款重复投

资的事实进行审查外， 还应对司法会计

鉴定意见是否已经考虑到这些事实， 对

该剔除的数额是否已经剔除进行审查。

即使确实存在同笔钱款重复投资的事实，

如果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已经考虑到该事

实， 对应当剔除的部分已经予以剔除，

并不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 也应对被告

人的辩解不予采纳。

第五，被告人仅参与了部分时段的非法集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

认定犯罪数额时超过了该部分时段或者被告人未参与某个非法集资

项目，却将该项目的金额计入了被告人的犯罪金额
比如某系列案件中， 被告人胡某就提出了其

任职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期间应为 2015 年 6 月至

7 月底， 指控认定犯罪数额有误的辩解； 同案犯

高某则提出了其没有参与某项目， 指控认定的犯

罪数额有误的辩解。 对此， 应仔细审查被告人任

职情况、 参与非法集资项目情况、 有关证人证言

等证据， 以判断被告人的辩解能否成立。 在上述

系列案件中， 同案犯的供述、 证人证言等相互印

证， 查明高某的辩解与事实不符， 而胡某虽然任

职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期间确实为 2015 年 6 月至

7 月底， 但其除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外， 还先后

担任公司的各项管理职务， 指控的犯罪数额已对

其有利， 据此， 对两人的辩解均未予采纳。

对于参与部分时段非法集资的被告人， 如果

认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 其犯罪数额一

般只需要将其在该时段内参与非法吸收的数额累

计计算即可予以认定。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该被告

人构成集资诈骗罪，犯罪数额应如何认定？通常情

况下， 集资诈骗数额应以案发时未实际兑付的本

金数额计算。对于仅参与部分时段集资的被告人，

如果以案发时被告人所募集资金中未归还的金额

认定其集资诈骗数额， 则可能存在部分被告人因

所募集资金已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全部归还，无

法认定其集资诈骗数额的情形。 但相关被告人的

行为与全案造成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 单纯以案

发时未实际兑付的本金来认定部分时段参与型被

告人的犯罪数额并不妥当。从整体上看，各被告人

所募集资金中未归还的数额， 只能体现不同时段

被害人损失之间转移填补后的损失金额； 各被告

人参与非法集资的时间存在先后长短之分， 通过

借新还旧， 前期参与犯罪的被告人所募集资金可

能已全部或大部分归还， 而后期参与犯罪的被告

人所募集资金可能未归还或大部分未归还。因此，

对于仅参与部分时段集资的被告人， 可通过以下

方法认定诈骗数额：（1）以被告人离职时参与募集

资金中未归还的金额认定集资诈骗数额。 被告人

离职时参与募集资金中未归还的金额， 一般能够

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造成的

损失。 （2） 如果以前述方法认定的集资诈骗数

额明显偏低甚至归零时， 为了对行为人的行为作

出充分及合理的评价， 可依据被告人参与募集资

金的数额并结合全案未兑付本金比例予以认定。

第六，犯罪数额的认定包含了被告人离开单位后，其下线人员的

非法集资数额

在前几年的司法实践中， 对于呈“金字塔”

式结构的集团式非法集资案件中， 往往容易习惯

性地将下线的非法集资数额全部计入上线的非法

集资数额之中， 而不论上线人员是否已经从非法

集资的单位离职。 这种犯罪数额认定方式其实是

错误的， 因为上线人员在从非法集资的单位离职

后， 其主观上已经不再具有非法集资的故意， 客

观上也不再参与实施非法集资活动， 也不在其发

展的下线人员此后创造的非法集资“业绩” 中获

取利益， 故此后其发展的下线人员实施的非法集

资行为相对于其而言具有独立性， 此后下线人员

的非法集资数额在刑法上已经不能归责于他。 因

此， 针对被告人的此类辩解， 应认真审查被告人

离职时间、 其下线人员非法集资数额明细等证

据， 特别要注意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对其下线人员

的非法集资数额认定是否按照其离职的时间点做

了区分， 如果未做区分的， 就极有可能存在被告

人所辩解的情况， 那就需要联系鉴定人， 要求说

明情况， 如果确实存在问题的， 对该数额应重新

做出审计鉴定。

第七， 认定的犯罪数额中包含单位内部人员之间相互集资数额，

应予以扣除

司法实践中， 非法集资单位内部人员之间往

往出于增加彼此业绩的目的而相互进行集资， 而

互相投入的资金实际上相当于本人投入的资金，

故不宜计入各自的犯罪数额。

对此， 应注意审查相关投资记录、 被告人与

相互集资的内部人员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 内

部人员的供述或证言等， 以确定是否存在相互

集资的情况以及相互集资的数额， 对于确属相

互集资的数额， 应依法在认定犯罪数额时予以

扣除。

第八，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认定的犯罪数额遗漏集资参与人、遗漏

犯罪事实

这类异议一般都会由集资参与人提出。 集团

式非法集资案件， 往往涉及地域广， 涉及人数众

多， 账目又混乱，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集资参与人

报案登记有先后， 甚至还有很多集资参与人并未

报案， 公安机关掌握的集资参与人情况也不全

面。 因此， 在审计认定犯罪数额时有所遗漏是较

为常见的情况。 对此， 应对集资参与人提出的遗

漏事实和证据加以审查， 如果发现遗漏的犯罪事

实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 可以书面建议检察

机关补充或者变更起诉。 如果是仅仅遗漏部分集

资参与人， 对案件的定罪量刑影响不大的， 为避

免诉讼程序的过分拖延， 可以继续审理， 没有必

要补充起诉与重新开庭， 可等到执行阶段， 由集

资参与人通过线上线下途径对损失情况进行申报

及举证， 待确认后， 参与涉案资产分配。 如此既

能确保案件审理进度， 也能使集资参与人、 被害

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救济。

综上， 笔者认为， 在集团式非法集资案的犯

罪数额审查判断中， 原则上应采纳司法会计鉴定

意见的认定， 但也不能过分依赖司法会计鉴定意

见， 要重点关注当事人对犯罪数额认定所提的辩

解或异议。 围绕这些辩解或异议对包括司法会计

鉴定意见在内的有关证据进行审查， 无疑是一种

高效的证据审查判断方式。 集团式非法集资案件

中， 对犯罪数额的辩解或异议一般均集中于上文

所述的八个方面， 针对这八个方面厘清对案件事

实和证据的审查判断思路， 对于在此类案件审理

中高效、 正确认定非法集资犯罪数额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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